
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建築類維護管理情形 

 

一、 維護管理規定：依據建築法、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、消防

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、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、用電場

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。 

二、 維護管理主要內容摘述： 

(一)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： 

1. 依建築法 77條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，每 2年辦理申

報 1次。 

2. 本館最近一次申報日期為：105年 1月 6日。 

（本館已先後將四連棟【93年 8月 16日北府工建字第 0930479360號

函】、煉金樓【94年 11月 8日 0940002347號簽文】、環境教育館及遊

客中心【97年 5月 1日 0970004067號簽文】、金光路日式宿舍群【98

年 4月 16日 0980005020號簽文】、九份昇平戲院【99年 6月 14日

0990007005號簽文】及黃金館五坑暨周邊房舍、金水特展室（礦工食

堂）【101年 10月 30日北府文資字第 1012794020號函】等建築申請為

紀念性建物，得免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。） 

(二) 消防設備： 

1. 依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辦理檢查申報，每年 1次。 

2. 本館最近一次申報日期為：109年 5 月 22日。 

(三) 昇降設備： 

1. 依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辦理檢查維護，昇降送貨機每三

年一次；昇降設備每年一次，但建築物經竣工檢查合格達十五年者，每

半年一次。 

2. 本館檢查維護頻率為每年 1次，最近一次檢查日期為：109年 3月 8 

日。 

(四) 高低壓電氣設備： 

1. 依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辦理檢查維護，每 6個月至少

檢驗 1次，每年應至少停電檢驗 1次。 

2. 本館檢查維護頻率為每半年 1次，最近一次檢查日期為：109年 3月  

23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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